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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；^ 

主旨：檢送107年6月22日召開臺南市107年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案 

件專案審查小組第1次會議紀錄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依據本府107年6月6日府地用字第1070610923號開會通知單 

正本 

副本 

蔡召集人奇！^ 、主持人陳顯道專門委員、黃委員玉龍、陳委員世仁、蔡委員宜哲 

、張委員順得、王委員國安、凍委員賜章、林委員世榮、謝委員惠雄、徐委員敏 

斯、羅委員昌偉、黃委員敏郎、新化武廟 

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、臺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南市政府水利局、臺南市政府工務 

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本府地政局（均含附件） 

鲁态"^改/奋 

本案依分層負貴規定授權處(局）主管決行 

第1頁共1頁 



臺南市107年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案件專案審查小組 

第1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7年6月22日（五）上午10時整 

歡、會議地點：本府民治市政中心南藏大樓7樓會議室 

主席：蔡召集人奇 5 8"陳專委顯道代）紀錄：邱钰婷 

〈依據台南市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案件專案審查小組設置要點第5點規定，本小組召開會議，由 

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，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，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皆因 

故不能出席時'由召集人指定或由出席委員互選一位擔任主席。因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皆不克出席' 

依上開規定，指派陳專委顯道代理主持） 

參、 出席人員及單位：詳如簽到薄。 

肆、 提案討論 

一 、 會 議 說 明 

二 、提案討論 

(一） 第1案：新化武廟申請新化區鄣拔林段769-4地號土 

地，由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變更編定為同區特定目的 

事業用地1案。 

(二） 各委員審查意見： 

1.蔡宜哲委員 

(丄）關於審查項目10，本府民政局意見為「請預留 

國土保安用地⋯」，惟依照申請人所附資料本 

案應無規劃變更為國土保安用地之部分，請 

釐清是否有預留國土保安用地之需要。 

(？)請說明本案生活廢水如何排放。 

(^)查所附配置圖中現有巷道標註為8米，惟實際 

看圖所示，該現有巷道整體應未達8米，配 

置圖應作調整與修正。 

(^)本案停車場問題並未有清楚交代，建議補附本 

案土地區內外交通動線圖及補充說明交通流 

量。 

1.羅昌偉委員 

(工）本案土地是否涉及野溪通過，如有涉及，則該 



部分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似不恰當， 

建議野溪通過地區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較為 

合適。 

〔2 〉大部分附圖均有以下類似或雷同問題，請修正： 

01.缺大地座標系統？ 

02^無座標方格及值或尺規無法確定比例是否 

正確？ 

03^圖例與圖面線形不同或欠缺、部份圖示線 

型近似或雷同不易判讀？ 

04底圖為實測地形圖，開發後未整地範圍仍 

應保留其點高程並保留計曲線之高程文字？ 

05，新建、原有建築物與其他項目或設施之圖 

例與圖示，應區別？ 

06，南側既有已整治野溪應標示流向，目前以 

？(：表示不合理，請修正？ 

07，缺圖表目錄；另附圖應全部編列圖號？ 

08^請補充頁碼？ 

(？)基地位置過於簡略，請採用水保計畫核定之地 

理位置圖？ 

(^)計畫配置圖： 

01.請以彩色呈圖？ 

02，底圖為實測地形圖應補充點高程及計曲線 

高程文字？ 

03^基地指定建築線處路寬有8米，為現有巷 

道路寛不一約 3 ～ 6公尺，是否符合進出道 

路至少 6米路寛規定？ 

0 4 ^基地東南側範圍內既有已整治之野溪且大 

部份均座落於四級坡以上，其用地是否可 

變更編定劃設為特目用地使用，請再檢討 

及釐清？ 

(^)圖3-1 土地使用計畫圖〔套坡度分析）： 



01.請以彩圖呈現？ 

02^相關圖例說明？缺坡度分級表？ 

03，坡度陵哨區位及坡度大於30^的方格坂塊， 

應於圖上呈現並於內文配合敘明目前及日 

後使用情形？ 

04圖4-4 ，請比照辦理。 

(^)興辦事業計畫書中請補充土地利用現况照片 

(？)第九項農變使用說明書，最後一頁有關基地面 

積敘述有誤？ 

(^)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49-1條第2項: 

01.審查項目「坡度陵哨者」，申請單位未確 

實依審查項目要求及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 

專章第262條規定，加強陳述計畫範圍東 

南側座落於四、五級坡級疑義？ 

02^ 「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建築者」，由技師 

簽證不合理，應由具簽證資格之建築師執 

行簽證行為？ 

3^徐敏斯委員 

〔1 ：)請確認本案東南角野溪供污水處理設施放流， 

是否涉及灌溉水源之污染。 

(？)請確認是否檢附水質水量保護區、地下水補注 

地 質 敏 感 區 之 查 詢 回 函 。 一 

4^黃敏郎委員 

(丄）針對無河岸侵之說明，建議再增加本基地東 

南側野溪護岸治理工程，相關施作原因、時間 

等資料，另針對河岸侵飿狀况，也請補充歷史 

影響以供比對。 



畫圖：)，其中，正殿建物位置不一致，請釐清。 

(^)計畫書中，請加入圖表目錄及頁碼。 

(^)興建設施配置面積與基地面積不一致，請釐清 

(^)各圖說中之圖例，請清楚標示及區別。 

5，業務單位意見 

0 〕針對是否需留設國土保安用地，本科將與本府 

民政局進行確認。 

(^)為簡政便民，本次專案審查小組審查時機，擬 

提前與興辦事業計畫同時進行，本案倘經本 

專案審查小組審查通過，仍需俟興辦事業計 

畫核准，且依管制規則第28條規定辦理後， 

方得核准本案土地之變更編定。 

三、決議：請業務單位將新化武廟修正後意見供審查委員查 

看，查核無誤且無其他意見後通過，再提供給本府民政局 

作為興辦事業計畫核准之參考。 


